物业收费调整进入紧急调研阶段

物业协会递交11个区180个售后房摸底报告

本文出自：新闻晨报 

　□晨报记者周夏莹

　　用工成本悄然增加，物业公司入不敷出无奈撤离。近日，晨报连续对老式小区频遭物业公司“抛盘”的严峻情况进行了报道，引起各方高度关注。记者昨天从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了解到，一份对上海11个区180个售后房的摸底调研报告，已递交至相关部门。其中显示，在售后公房小区，物业收费的平均成本价与收费之间，较大程度出现了亏损。针对集中凸现的物业管理费困境问题，相关部门针对收费政策的调整工作已进入紧急调研阶段。

售后公房小区亏损严重

　　◆售后公房物业收费从1996年起实行政府指令价，每户月收费按居室大小，分别为4.5元、6元、7.5元，高层住宅每户每月5—10元。另外，每户每月收取保安、保洁服务费各3—6元。

　　按照这项12年不变的收费政策，目前上海售后公房物业管理费平均每平方米只有0.23元，商品房也只达到0.8元。从4月1日开始，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为960元，加上物价水平上涨，但物业费收费标准一成不变，让诸多微型、老式小区陷入物业管理困境。通过对闸北、静安、黄浦、长宁等11个区内的180个售后房小区的调研，成本价与收费之间出现了严重不平衡，亏损较为严重。

　　物业协会副秘书长许玉彪介绍说，根据2004年的实际情况，本市售后公房按面积分摊成本，月平均就已经达到了0.54元/平方米。经过预测，4月1日之后，平均一个小区的年工资支出将增加4.3万多元，“相当于少收一个月的管理费”，管理成本也将攀升到0.92元/平方米。

　　最低收缴率仅1%—2%

　　◆据了解，一般公有售后住房的管理费平均收缴率仅为80%。此次对售后公房小区的统计显示，管理费平均收缴率仅为74.34%，最低的甚至只有1%—2%。

　　“业主拒付物业费的现象较为普遍。”许玉彪表示，物业费收缴率低成为了企业经营困难的又一大原因。记者调查发现，有物业公司管辖多个老式住宅小区，据称每年物业管理费收缴率只有70%—80%，被拖欠的物业管理费达700万元/年。

　　业内人士表示，业主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，管理措施跟不上，拒绝交付管理费，低收费标准加上收缴率逐年下降，物业公司只能靠加大催讨力度才能勉强维持生计。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，一些物业公司只能压缩人员、降低服务质量，甚至不惜动用小区公共收益、维修基金，导致物业服务的恶性循环，甚至发生严重的“抛盘”现象。

　解决办法：

　　根据服务内容等级不同进行收费

　　物业收费政策调整势在必行，相关部门针对此项工作已进入紧急调研阶段。售后公房小区有可能逐步推行分等收费，由业主大会与从事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协商，选择双方都能接受的服务内容和价格，即在选定物业服务后，根据服务内容、等级不同进行收费，实现服务质量与价格对等。

　　同时，物业协会方面还建议，通过退税、降低税收等财政调节手段进行扶持，对售后房住宅管理继续免营业税，并对经营收入实行部分退税。对旧住房小区管理在达到一定标准后，采取营业税“先征后返”的税收优惠政策，保证物业企业在收支平衡的同时，加大投入，提高管理服务质量。

